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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1/109 上環安衛委員會議程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12時 10分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3樓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愷璜            

肆、出席人員：陳委員兼執行秘書約宏、戴委員嘉明、林委員于竝、鍾委員永

豐、張委員乃文、朱委員宏章(林委員祐聖代理)、張委員曉雄、

林委員奕秀、邱委員賜蘭、馬委員傳宗、孫委員蓉蓉、蔡委員

明施、蔡委員美霞、孫委員斌立、吳委員文安、吳委員昱穎、

林委員祐聖、侯委員慧敏、楊委員宗穎、簡委員秀芬、林委員

佑任、王委員世信(請假)、曹委員安徽(請假)、王委員俊傑(請

假)、孫委員松榮(請假) 

伍、列席人員：電影創作系巴尼度．伊斯達西拔爾、學務處課指組莊組長政典 

陸、主席致詞：環安衛的工作涉及諸多法令修改，業務繁多。而法律的框架都

是必須遵循的規範，特別疫情期間，環安衛工作應妥為預知相

關勞工安全及衛生問題，並建立危機感，以為必要之處理與因

應。 

柒、報告事項：  

案由一：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紀錄暨執

行情形如附件 1及附件 2，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案由二：本期(109.5.1~109.10.31)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

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本期(109.5.1~109.10.31)辦理事項包括： 

109年 5月至 109年 10月止執行情形 

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環境保護與能資源管理 

召開節能減碳推動小

組會議(第 16次)。 

本學期因應疫情改為書面資料呈送。 營繕組 

委託專業認證機構進

行圖書館室內空氣品

每 2年 1 次，108年 12月 10-11日進行檢

驗測定合格。 

營繕組、圖

書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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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質檢驗測定。 

水污染 

 每日核准廢(污)

水產生量 

 訂定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 

 廢(污)水處理情

形 

 廢(污)水排放許

可情形 

 設置廢(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 

 

 每日核准廢(污)水產生量 672 立方公

尺/日 

 併同於 107年申報取得排放許可。 

 

 委託代操作廠商辦理及申報。 

 

 排放許可證有效期限自 107年 12月 26

日至 112 年 12 月 25 日止 

 本校為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不需

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營繕組 

飲用水水質監測。 

 

 

每季 1次 

 109年於 7月 9 日季抽樣 30 台，檢驗

結果全數合格。 

 109於 10月 8日及 22日季抽樣 30台，

檢驗結果全數合格。 

事務組 

水塔清洗及水塔水質

檢測與餐廳出水口水

質檢測。 

 水塔水質及餐廳

出水口水質檢

測。 

 餐廳出水口。 

每半年 1 次 

 

 

109.8.31 

水塔：檢測全校 25 個水塔，檢驗結果均符

合。 

109.9.9 

檢測全校 5個餐廳出水口水質，檢驗結果均

符合。 

 

 

 

營繕組 

 

 

保管組 

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方式 

 廢清法第 2條與第

31 條公告之指定

事業 

 

 

 事 業 廢 棄 物 清

除、處理方式 

 

 

 

 

 一般廢棄物清除方式由本校清潔委外

廠商每日委請合法清運業者清運。 

 生物醫療廢棄物委託嘉德技術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及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清除及處理事宜，並設置專用冷

藏設備儲存待清廢棄物，清運頻率為每

星期一次，處理方式為焚化法。 

 展演藝術中心實習場所製作實習課程

產出之廢棄物會先經實習單位與本中

心確認堪用構件或能安全再利用材料

完全回收完畢後，再招請合格廢棄物清

運廠商協助依法清運。每次製作實習回

收再利用材料與構件比例不定，粗估平

保管組 

 

衛保組 

 

 

 

實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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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事業廢棄物申報

情形 

均約占總量 60％。 

 新媒系每年原產出約一噸作品廢料，設

置專用「廢料再利用區」及「廢料貯存

區」。「廢料再利用區」使廢木料經處理

後，不但節省學生購買材料費、供給教

學練習使用外，同時提高廢木料再使用

率。另「廢料貯存區」則放置無法再利

用之廢料，再交由合法處理廠商處理。 

 依法辦理。 

資源回收管理。 每月 3~4 次 保管組 

上網填報資源回收量

及統計分析。 

本期每月 5日前均依規定完成填報。 環安室 

能資源 

 執行政府機關及

學校節約能源行

動計畫 

 依能源管理法契

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瓩 

 依法辦理電力設

備定期檢驗及結

果備查 

 

 持續配合彙辦推動相關節能作業。 

 

 

 已依能源管理法設置能管員。 

 

 

 依法每年辦理，109 年 8月 23日辦理

檢驗。 

營繕組 

綠色採購宣導。 

 綠色採購指定環

保產品比例至少

達 95% 

1.不定期：隨時檢驗採購品項是否以環保標

章商品為優先考量，以達年度目標。 

2.每月：於申報系統將簽准之不採環標產品
採購確實上傳為不統計，並逐筆將環保
產品採購輸入環保標章證號。 

3.每半年：綠色採購熟悉度測驗。 
4.每年：加強綠色採購率整體績效及配合推

動全民綠色消費落實綠色採購，函請本

校各一、二級單位配合政策多多選購有

環保標章之產品。 

事務組 

 

環境教育指定人員 

 設置情形 

本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為馬傳宗組長。 環安室 

 

受環保單位稽查處分

情況 

無 總務處 

環安室 

職業安全管理 

目標、組織及人員 

 安全衛生政策及

 
訂定安全衛生政策及目標，並傳達給員工、

環安室 

各實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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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目標 

 勞工人數 

 

 

 

 設置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 

 設置人員情形 

 

 建置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承攬商及利害相關者 
截至 109年 11月底止計有 439人(屬第三類

事業)。 

本校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人員計有

52人。 

本校已於 99年起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本校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1 人、職

安專責人員 1人。 

已置於本校環安室網頁。 

所 

 

一般安全衛生管理 

 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訂定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 

 制定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執行學校承攬安

全衛生管理作為 

 

已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置於本校

環安室網站。 

已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並置於本校

環安室網站。 

已制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置於本校環安

室網站。 

一、每年更新教育訓練課程訊息，以電子郵

件傳送相關人員參考。 

二、每年暑假辦理全校教職員工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每年度校園清潔與景觀園藝得標廠商，均告

知相關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權利與義務，並

記載於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環安室 

各實習場

所 

環安室 

 

環安室 
 

環安室、各實

習場所 

 

 

營繕組、保

管組、事務

組 

機械、設備及化學品管

理 

 危險性機械或設

備 

 機械器具及設備

管理 

 

 

 

 

 

 

 

 

 供給勞工使用之

 

 

依教育部來函指示完成學校安全衛生資訊

網實習場所及危險機械設備資料更新。 

經詢問各實習場所管理人員有關教育部所

稱危險機械或設備更新狀況，均獲回覆無異

動。109.10.31 已上網填覆確認。 

機械或設備之型式檢定合格標章樣式 

相關樣式及網址已於 108年 5 月 31日以

E-MAIL發送各實習場所供參考。 

辦理既有固定式起重機檢查 

 本校美術系石雕教室既有固定式起

重機 5.08噸 1台，已於本(109)年 7

月 24日檢查合格。 

本次檢查結果為合格。 

環安室 

各實習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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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個人防護具或防

護器具,應依規定

辦理 

 自動檢查計畫 

 特殊作業人員(天

車、堆高機) 

 新化學物質 

 優先管理化學品 

 管制性化學品 

各實習場所均依規定備置相關防護具供勞

工使用。 

 

本校各實習場所均依規定辦理本項計畫。 

本校特殊作業人員已依規取得相關證照。 

 

 教育部所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列

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業

於 109年 10月 30日以環署化字第

1098000557號公告訂定，並自即日生

效。 

 公告事項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第 24 條及第 44條第 4項訂定，訂定

重點摘要： 

(一)公告一氧化二氮（笑氣）為關注化

學物質，管制濃度為全濃度及未訂定分

級運作量。 

(二)指定笑氣之製造、輸入、販賣、使

用、貯存等運作行為，應取得核可文

件，並自公告日起，運作量應逐日逐筆

以網路傳輸方式記錄，並每月完成申

報。 

(三)笑氣用於軍事目的用途者、作為火

箭推進之氧化劑及燃料者，不受管制。

(四)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妥善管

理，不得短少。 

(五)輸入及製造工業用笑氣，需依規定

添加二氧化硫，惟排除「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

造業」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 

(六)笑氣容器包裝標示，應加註「限工

業用、禁止吸食」警語及備安全資料

表。(七)上述（二）、（五）及（六）規

定事項，已運作笑氣者應自公告日起記

錄及申報，其他事項皆應於明（110）

年 5月 1 日前完成。 

 有關學術機構運作笑氣之記錄、申報之

應辦事項，依循教育部 109年 7月 3 日

臺教資（六）字第 1090059856B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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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化字第

1098000286A號令會銜修正發布之「學

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辦法」辦理。 

 本案已於本(109)年 11月 16日以書函

發送本校一、二級單位酌參。 

衛生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 

 

 

 

 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作業環境監測

場所 

 

 

 

 

 

 

 局限空間 

 應規劃及採取必

要之安全衛生措

施： 

 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預防 

 異常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預防 

 工作場所母性

健康保護措施 

 

 

 

 

 人因性危害預

防計畫 

 

 有害作業 

 

 

 

本校可能相關者為美術系之實習場所，請美

術系管理人員定時清查並紀錄，若有符合所

定各項化學品者，請回覆管理、數量及處置

方式。 

辦理美術系石雕教室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109年 8月辦理石雕教室作業環境監

測(粉塵)，並由「兆鼎檢驗科技有限

公司」，提出監測報告書。 

本次監測結果顯示各監測項目均遠低於

容許濃度標準，環境監測結果為合格。 

 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本校圖書館

設置自動監測設備，持續監測記錄中。 

 本校無。 

 本校均依規定訂定相關計畫，並由本

校職醫每 3個月至校臨場服務，提供

勞工諮詢與危害預防、辨識等工作。 

 本校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訂定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

措施，並置於網站供參。9月 25

日職醫至校時特別安排本校妊娠

中職員個別門診，確保其工作環境

及工作量是否符合身體能負荷範

圍。 

 本校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

置於網站供參。 

 

 本校職醫於本(109)年 3月提供實習場

所危害辨識相關範本，並由本校各實

習場所依所在空間於本(109)年度依

總務處(營

繕組) 

環安室 

美術系(危

害性化學

品、有害作

業(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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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健康管理 

職醫臨場服務 

 

 

 

健康檢查 

範本填寫後送本校環安室存查。 

 本校職醫每 3個月至校臨場服務 1

次，每年辦理勞工健康檢查。 

 本(109)年度職醫到訪日分別為 3月 25

日、6月 23日、9月 25日及 12月 14

日。 

 本(109)年度勞工健康檢查排定於 12

月 10日至本校辦理，自 10 月 1日起

至 12月 9日間若有需求者可自行至本

校特約醫院預約健檢。 

災害防救管理 

校園災害管理體制 

 校內災害防救專

責單位名稱，校園

災害防救委員會

組織架構 

 

 

 

 

 

 

 

 

 

 

 

 

 

 

 定期召開校園災

害防救委員會，並

檢附設置委員會

之佐證與最近一

次會議紀錄 

 

 

 

 災害預防與應變 

 校園災害防救

 

 校內災害防救專責單位名稱為學務處。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組織分工表已配置。

(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p80頁) 

■校園安全維護委員會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包括：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兼任執行秘書）、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兼

任發言人）、各院院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主任、人

事室主任、事務組組長、營繕組組長、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學

生諮商中心主任、學生住宿中心主任、生

活輔導組組長及學生代表 1至 3人。 

三、幹事：由生活輔導組組長及校園安全

業務承辦人擔任之。 

本會得視需要聘任校外顧問 1 至 3人。 

■每學年第一學期召開校園安全維護委員

會由校長主持，第二學期召開校園安全執

行委員會由學務長主持。 

 依本校學務處網站資料顯示，本校校園

安全維護委員會均定期召開，相關佐證

與會議紀錄如網站資料所示。 

 

 

 本校定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依校園安

全執行委員會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會議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環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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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計畫 

 

 

 

 消防防護計畫 

 

 民防團隊基本

訓練實施計畫 

決議，由環安室「統籌安全災害防救計

畫修訂及安全計畫分工事宜」。該計畫

書彙整工作於 109年 5月 1日由學務處

校安中心移交環安室電子檔 1 份。 

 有關消防防護計畫部分已於 109年 4月

13日辦理。 

■民防團隊基本訓練實施計畫(有) 

 

 

 

 

營繕組 

 

生輔組 

安全學習設施 

 校園災害潛勢調

查及檢核 

 

 

 

 

 校舍安全調查 

 校舍安全檢查

表(校園環境

安全檢查表) 

 校舍安全(管

理改善紀錄) 

 整備災害應變器

材清單(舉列品

項、數量、位置與

保管人等) 

 緊急救護用品清

單(舉列品項、數

量、位置與保管人

等) 

 委託廠商「富國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辦理「107 至 110年全校區邊坡安

全監測」業務，已於 109年 5 月 22日

辦理第 2 年度監測總結成果報告審查

會議，並續於 109 年 7月 14日、10月

14日提送季監測成果報告，觀測無重

大異常。 

 於 109年 5月下旬辦理校園環境安全檢

查，無異常。 

 

 

 

 

 傳真機 1 部、交通指揮棒 10 支、交通

指揮背心 10件、攜帶式揚聲器 1個、

無線電對講機 10支(以上均位於校安中

心)保管人：周偉倫專員 

項

次 

品項 

數量 
放置

位置 

保

管

人 

1 電子血壓計 1部 

衛保

組 

 

衛

保

組

同

仁 

2 攜帶式人工甦醒器 1組 

3 抽吸器 1組 

4 攜帶式氧氣組 1組 

5 長背板及頭部固定

器 
1組 

6 可調式頸圈 2個 

7 擔架 1組 

8 血糖機 2台 

9 攜帶式血氧計 1部 

1

0 

AED(租賃) 
5台 

 

營繕組 

 

 

 

 

 

營繕組 

 

 

 

 

 

生輔組 

校安中心 

 

 

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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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辦理內容日期 辦理單位 

1

1 

救護箱 
2組 

1

2 

緊急救難包 

20個 
各棟

建物 

該

棟

管

理

人 
 

韌性防災教育 

 繪製校園疏散避

難路線 

 配合 921國家防災

日辦理災害救演

練，且演練動作確

實 

 

 已由學務處繪製疏散路線圖 

 

 109/7/9(四)上午 1030-1230暑期教職

員工安全教育訓練課程「請輸入關鍵字

-安全」，邀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關渡消

防分隊李嘉德講師蒞校演講，以提升教

職員工正確之防災知能。 

 新生始業式課程

109/9/7(一)1420-1440及

1640-1700，安排新生防災教育課程<

臨震勿驚慌．「震」知道了>，由生輔組

講解，正確之防災知能，並要求同學依

疏散路線進行實地逃生演練。 

 

 

生輔組 

 

決 定：洽悉。 

案由三：有關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生管理自主互助

聯盟」於會中重點提示所提及「各校部份危險機具因購買年代久

遠，無法加裝反撥預防裝置之問題，經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回應表

示，仍應依法辦理，若無法改善，應添置符合規定之相關機具。」

案，報請公鑒。 

說  明： 

一、依 109年 8月 21日教育部、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及北區各大專

校院假師大公館校區商討輔導會議決議辦理。 

二、經本室於本(109)年9月14日主管會報中報告此次會議之決議後，

獲校長指示「針對目前仍使用圓盤機具的美術系、新媒系及電影

系等單位，請主管們速通報系所即刻繳回該類機具，回收後俾換

成符合規定的機具來使用；請總務處用學校經費購置新的給予汰

換，這不能等到有意外發生時再來處理，應要馬上處理。」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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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

核實施計畫」案，擬成立本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

效」工作小組，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109年 4月 14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052600號函及 107年 8

月 23日臺教資(六)字第 1070138983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大專校院自主管理並減少行政負擔,教育部自 106年 1月 1

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另協助國

內大專校院檢視其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及災害防救等相關法令執

行情形，強化校園各項環安衛管理事務推動，並配合統合視導轉

型，原統合視導項目 6-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

效，自 107年起改以線上審查，並擬訂旨揭計畫。 

三、依旨揭計畫排程，本校被評核年度為 110年。 

擬 辦：本案擬請環安室邀集相關單位定期開會，並請環安室主任主持工

作小組。請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校安中心)以及總務處相關業務組

與實習場所派員予以協助。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9學年度本校展演藝術中心及美術、舞蹈、戲劇、電影、新媒

體藝術等相關學院及陶藝空間等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

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計畫係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及第 80條，以及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第 11及第 12條規定辦理。 

二、 本校各實習場所自動檢查計畫項目依屬性不同分別製作檢查計

畫，並明訂各計畫項目應達成之目標、實施要領、實施場所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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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預定工作進度及所需經費等。主要計畫項目分八大項，分別

為安全衛生組織、安全衛生管理、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執行工

作安全分析及安全作業標準、安全衛生檢查、檢查儀器與安全防

護具、加強醫療保健及安全衛生活動等。 

三、 展演藝術中心、美術學院、戲劇學院及電影與新媒體學院、舞蹈

學院及陶藝空間所提計畫詳如附件 B3-1至 B3-7。 

擬 辦：通過後擬請各單位確實依所送自動檢查計畫明列之各項目時程辦

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壹、 臨時動議： 

案由：實習場所之清潔與實作材料廢棄物處理事宜，提請討論。(林委員

于竝) 

決議： 

一、舞蹈系將空間打掃列入教學實作教育之一部份，值得各實習空間參

處。 

二、實習廢棄物之清理與處理應納入實習場所教育之一環，並提供適當

之存放位置。 

三、請各相關系所掌握同學辦理個別展演活動之動態，以維校園環境安

全。 

貳、 散會：（下午 1時 8分） 
 


